附件1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评选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促进精准脱贫，破解农村基层林业技术人员短缺难题，突破林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瓶颈，进一步激发社会民间林业实用人才开展科技推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是指在林业生产经营一线，应用技能突出、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群众认可度较高，为当地林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村涉林种植、养殖、加工、营销的经营能手，合作社牵头人，农村承包大户、乡村企业等实体经济中具有专业技术才能的基层科技人才。
第三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重点评选在乡村从事涉林传统产业，种苗花卉，城乡绿化，用材林、经济林、竹林等培育，木材生产和林产品加工，以及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产业，兼具科技和经营技术的林业专业人才。
第二章 资格条件

　　第四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必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林业科技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助人为乐的情怀。并具备下列条件：

　　（1）科技创新意识强。善于学习林业新知识、新技术，围绕林业增效增收，因地制宜，大胆试验，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积极引进和培育新品种，探索和试验推广新技术。

　　（2）生产技术水平高。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过硬的技能，是林业生态建设或林业产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公认的林业实用人才，并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和传授能力。

　　（3）生产经营效益好。本人从事林竹培育、种苗花卉、林下经济等资源培育规模100亩以上，森林旅游及木材和林产品加工等产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新兴产业融合发展达到规模产值，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影响力和知名度。

　　（4）示范带动辐射广。能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积极开展林业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积极为同行业小企业、合作社、农户送智解难，带领大家增效创收、共同致富成效明显。

（5）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第三章 推荐认定程序

第五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必须经2名具有乡土专家资格的专家推荐，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评审委员会评议决定。
第六条  首批具有乡土专家资格的专家由试点地区命名的乡土专家组成。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秘书处具有副高以上资格的专业人员，以及各省级林学会和各分会（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具有乡土专家推荐资格。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1）被认定为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的，由中国林学会向社会公布名单，并颁发证书。
    （2）同等条件下，具有获得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各奖项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的优先权。

（3）具有获得中国林学会派遣专家进行技术对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优先权。

（4）具有中国林学会各类科研示范基地与科普基地建设的优先权。

（5）具有参加中国林学会组织的技术培训、进修、参观考察，以及应邀参加有关林业学术交流活动的优先权。

　　（6）具有获得中国林学会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决策咨询、科学普及、专题调研等专题项目支持的优先权。

第八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应履行以下义务：

　　（1）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有关“三农”政策，自觉参加业务技术培训，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

　　（2）积极参加国家和当地林业部门的科技服务、灾后生产自救等活动，努力完成林业主管部门交给的试验示范推广任务，带头搞好林业科技普及。

　　（3）热心向林农和公众传授先进实用科学技术，指导和帮助林农解决林业生产上的新品种、新技术、新难题，帮助解决品种改良、疏花剪枝、施肥浇灌、病虫防治等技术问题，每年至少带动农户或技术能手20名以上，在田间地头现场传授技术200人次以上。

（4）完成中国林学会安排的技术服务、咨询、培训等任务，义务向群众开展林业科技咨询服务。
（5）积极开拓市场，帮助农民产品畅通销售渠道，帮助农民、合作社、企业得到合理的收入。
　　（6）积极向当地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发展林业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中国林学会每年对“乡土专家”履行职责情况随机抽取进行考评，当年考评不合格者，将取消其“乡土专家”相关权利；连续两年考评不合格者，不再认定为“乡土专家”，并取消所有权利。

　　第十条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每两年调整充实一次，对已取得认定的，连续两年考评合格者，继续给予认定；对符合条件但尚未认定的，按评定的相关程序和要求，择优认定。

　　第十一条 中国林学会和地方林学会要定期了解“乡土专家”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林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帮助。

　　第十二条 中国林学会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创业创新精神和工作业绩，营造有利于“乡土专家”发挥作用的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第十三条 建立“乡土专家”微信平台、网站、工作手册、档案和信息库，对他们开展工作情况、新取得的科技成果、工作业绩，履行职责和考评情况及时归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中国林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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